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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印发〈汕尾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
处罚清单〉〈汕尾市生态环境局可以

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〉的通知》
政策解读

为便于社会各界和生态环境系统执法人员准确理解《汕

尾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《汕尾市生态环境局可

以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的制定背景、

主要内容和实施要求，现作如下解读：

一、制定背景与目的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 年修订）第三十三条确立的“轻

微不罚”“无过错不罚”原则，以及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

见》等法规政策精神，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结合本市实际，研

究制定了本《清单》。

制定《清单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：一是落实依法行政要

求，将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、明晰化；二是规范行

政执法自由裁量权，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明确、统一的操作

指引，减少执法争议，提升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；三是优化

营商环境，借鉴先进地区经验，通过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激

发市场活力，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，体现生

态环境执法“刚柔并济”的温度与精度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《清单》严格遵循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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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；

（二）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；

（三）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；

（四）《汕尾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（五）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

（六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

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7 号）；

（七）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行政规范性文

件管理规定的通知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清单》分为《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和《可以不予行政

处罚清单》两部分，《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明确对轻微违法、

及时纠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依法不予处罚，具体适用

情形对标《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

录》（粤环发〔2021〕7 号附件 2），确保与省级标准统一；

《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在省级文件基础上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违法行为规定了可以不予处罚的

裁量空间。两份清单共计涵盖 8 项不予处罚事项及 14 项可

以不予处罚事项，旨在为基层执法提供清晰指引，规范自由

裁量权，在坚守环境底线的同时，体现执法温度，激发市场

活力。

四、实施意义与注意事项

《清单》的出台，是汕尾市生态环境领域推行包容审慎

监管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其意义在于：

（一）为执法行为提供了明确、可操作的工作指引，有

助于规范执法行为，统一处罚尺度，提升执法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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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为行政相对人（企业等）明确了依法可以从轻或

免除处罚的具体情形，引导其自觉守法、主动纠错，降低因

无心之失或轻微违规带来的经营风险，感受执法温度。

（三）传递了监管有力度、更有温度的明确信号，有利

于稳定市场预期，增强企业投资和发展的信心。
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：《清单》的适用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

以法律为准绳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。它是对依法可以不予处

罚情形的细化，绝非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或“免责金牌”。对

于触及环境底线、危害人民群众环境权益、造成严重后果的

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生态环境部门将继续坚持“零容忍”态

度，依法严惩。同时，《清单》将根据法律法规修订和执法

实践需要，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完善。

广大企业和市民可通过汕尾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等

渠道查阅《清单》具体内容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将加强学习

培训，确保《清单》规定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。


